
人 民 民 主 专政 是

毛 泽 东 思 想 法 学 理 论 的 基石

— 纪念 《 论人民民主专政 》 发表三十五周年

欧 阳 振

毛泽东思想法学理论
,

是毛泽东思想整个科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

它是我们

党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
,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许多卓越的领导人
,

坚持马克思主

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
,

不断创造和总结
,

为马列主义理论宝库增添的一份闪

耀着灿烂光辉的精神财富
。

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法学理论
,

对于巩固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

国家政权
,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

指导我国当前的立法工作和司法实践
,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法学理论
,

都有着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

学习
、

研究毛泽东思想法学理论
,

一定要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指针
,

也就是一定要坚持社

会主义道路
,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

坚持党的领导
,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
、

毛泽东思想
。

是否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

这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
。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
《关于建国么来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
》 指出

: “
四项基本原则

,

是全党团结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共同 的 政治基

础
,

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
。

一切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

动都是错误的
,

一切否定和破坏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动都是不能容许的
。 ”

邓小平 同 志

也曾强调指 出
: “
社会主义道路

,

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
,

党 的 领导
,

马列主义
、

毛

泽东思想
,

对于这四项基本原则
,

必须坚持
,

绝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动摇
,

并且要用适当的法

律形式加以确定
。 ”
现在

,

这四项基本原则已经充分体现在一九八二年颁布的 新 宪法之中
,

并且成为我国新宪法的根本指导思想
。

因此
,

背离四项基本原则
,

也就背离了国家的根本大

法
。

毫无疑义
,

四项基本原则
,

理应成为我们学习
、

研究毛泽东思想法学理论的根本指导思

想
。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告诉我们
,

法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
。

有国家就有法
。

有资产

阶级国家
,

就有资产阶级的法及其法学思想
;
有无产阶级国家

,

也就有无产阶级的法及其法



学沮想
。

巧克思主 义的国家学说
,

即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

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

也是
一

马克

思列宁主义
、

毛泽东思想法学理论的基石
。

毛泽东思想法学理论
,

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 沦和

实践 汀着不 可分割的联系
。

大家知道
,

我们的国家
,

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 `

已实质

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

列宁说过
: “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
,

当然不能不产生 多种 多徉

的政治形式
,

但本质必然是一个
,

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 ”

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
,

就是我们党领

导人民所创造的适合我国国情和革命传统的一种形式
。

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
,

确切地表明我

川的阶级状况和人民政权的广泛民主基础
。

毛泽东同志在 《 论人民民主专政
》
中说

: “

总结我

们的经验
,

集中到
一

点
,

就是工人阶级 (经过共产党 ) 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

专 J女
. 、

”

他还明确指 出
: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

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
,

就是工人阶级
、

农民阶

级
、

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贝族资产阶级
,

在工 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

团结起来
,

组戍自

己的囚家
,

选举 自己的政府
,

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

阶级灼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囚们实行专政
。 “
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 纷政方 lfij

,

71/ 相结合起来
,

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 ”

从
《论人民民主专政 》 的发表和中华入民共和国的成立到

现 在
,

我国 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已经经历三十五个年头了
。

组成 这个政权的阶级结构
,

己经

发 z仁厂根木变化
。

丁二人阶级队伍进一步壮大
,

农民已成为社会主义新型农民
,

知识分子增加

了许多倍
,

拜且成为 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

%l] 削阶级已经不再存在
。

阶级 斗争已经不是国内的

主要 矛盾
,

但阶级 斗争仍将在 一 定范围内长期存在
。

在人民民主专政的三十五年中
,

无论是

在人民民主方面
,

还是在对敌专政方面
,

我们都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
,

斤哥时也有过 I
_

作上

的失误
。

为 了巩固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
,

把我国建设成 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
、

高度

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

近几年来
,

邓小平同志在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

对发展社会

主义民主
、

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提出了一系列的光辉论述
,

对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法学理论

作 出了重大的贡献
。

我们学习
、

研究毛泽东恩想法学理论
,

就要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指针
,

认

岭学习毛泽东同 占《论人民民主专政
》 、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间题 》 等光辉著作

,

学

习 邓小平同志关于民主和法制的精辟论述
,

联系我国人民民主专政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

系统地进行综合分析和科学概括
,

借以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

提高执 行 党 的 路

线
、

万针
、

政策和国家宪法
、

法律的自觉性
。

这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
,

也是我们法律

工作者的一项不可推矮的责任
。

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
,

从民主方面来说
,

就是要对我国占人 口绝大多数的广大

人民实行民主制度
。

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民主
。

它是工人
、

农民
、

知识分子和其

他劳功人民以及其他的爱国者所共同享有的民主
,

是历史上最广泛的真 实 的 民 主
。

人民民

主
,

即社会主义民主愈 发展
,

人民民主专政就愈巩固
,

社会主义事业也就愈有保障
。

正如邓

小平同志所说
: “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

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 ”
但是

,

我们在民主

的实践方面
,

过去做得很不够
,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
,

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
,

我们曾

经忽视了民主和法制的建设
,

忽视了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
,

以致产生了十年内乱期间林彪
、

江青反革命集团践踏民主
、

破坏法制那样的恶果
。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

我们党深刻地总结

了历史的经验教训
,

在 《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间题的决议
》 中指出

: “

逐步建设高度民

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

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
。

建国以来没有重视这一任务
,

戎

了
`

文化大革命
’

得以发生的一个重要条件
,

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

必须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



则加强各级国家机关的建设
,

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成为有权威的 人 民 权 力机

关… …
。

必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

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并使之成为任何人都必须严格遵守

的不可侵犯的力量
,

使社会主义法制成为维护人民权利
,

保障生产秩序
、

工作秩序
、

生活秩

序
,

制裁犯罪行为
、

打击阶级敌人破坏活动的强大武器
。 ”

早在一九七八年 十二月 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

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提 出
: “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

,

必 须 加强法

制
。

必须使民主制度化
、

法律化
,

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
,

不因领导人

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

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
,

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 出来
,

往

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
`

法
’ ,

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哄做
`

违法
’ ,

领导人的话改变了
, `

法
’

也

就跟着改变
。

所么
,

应 当集中力量制定刑法
、

民法
、

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 的 法律
,

… …做

到有法可依
,

有法必依
,

执法必严
,

违法必究
。 ”
以后

,

邓小平同志还多次 提 出
:

发展社会

主义民主
,

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

是我们党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
,

今后 也 决 不 允许有任何动

摇
。

十一届六中全会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和邓小平同志关于民主和法制

建设的一系列深湛论述
,

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
,

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

想的法学理论
,

并成为我国现阶段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根本指导方针
。

三中全会以来
,

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
。

这正是上述指导方针

实践的结果
。

一九七九年七月
,

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

正式通过颁布了我国的刑法
、

刑事诉

讼法
、

选举法
、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等七

个重要法律
,

以后又陆续颁布了新婚姻法
、

国籍法
、

经济合同法
、

民事诉讼法 (试行 ) 以及

环境保护法 (试行 )
、

森林法 (试行 )
、

统计法
、

文物保护法
、

食品卫生法 (试行 )
、

个人所得税

法等等许多重要的法律
。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

经过两年多的修改和全民讨论
,

在五届全国人

大五次会议上
,

我国又正式通过颁布了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宪法
。

这标志着我

国民主和法制建设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

我们的国家
,

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具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

根据 《宪法 》 、 《选举法》 和 《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

人民政府组织法
》 的规定

,

从一九八O 年开始
,

我国县一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实行由选民

道接选举的制度
,

同时县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了常设机构—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
。

这是我国政权建设的重大改革
,

也是我国人民民主制度的重大发展
。

人民代表大会这个

根本的政治制度
,

进一步得到了健全
,

充分地体现了人民的国家由人民当家作主的优越性
;

一 全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它的常务委员会
,

按照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
,

正在发挥着人民

权力机关的职能作用
;
我国人民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是大大地前进了

,

并且正在沿着党的

十二大提出的高度民主的方向向前发展
。

所有这一切
,

都充分地证明
:

三中全会以来
,

党中

央关于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

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
,

从专政方面来说
,

就是要通过国家的专政机器
,

运用法

律的武器
,

同一小撮反革命分子
、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和各种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作斗

争
,

对他们实行专政
。

邓小平同志说
: “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

决不是可以不要对敌 视 社会主

义的势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 ” “

不对他们专政
,

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
” 。 “

没有无产阶级

专政
,

我们就不可能保卫从而也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 ” “

全党同 志 和全 体 干部都要按照宪

法
、

法律
、

法令办事
,

学会使用法律武器 (包括罚款
、

重税一类经济武器 ) 同反党反社会主

义的势力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进行斗争
。

这是现在和今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

健全社会主义

法制的过程中要求我们必须尽快学会处理的新课题
。 ”
但是

,

有一个时期
,

由于 我 们的一些



同志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和各种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的严重危害性认

识不足
,

因而在一些地方曾经一度出现过打击不力的情况
,

存在着有法不依
、

执法不严的倾

向
,

致使一些地方人民群众缺乏安全感
。

去年以来
,

在党中央的正确指示下
,

全国人大常委

会作出了
《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 和 《 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

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 》 ,

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条文作了重大修改 和 补充
,

全国

各级政法机关和全体人民共同努力
,

贯彻执行依法从重从快的方针
,

给予各种严 重 刑 事 犯

罪分子以沉重的打击
,

使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开始明显好转
,

人民群众十分高兴
,

从而有力

地保卫了四化建设和促进了两个文明的建设
,

充分地显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威力
。

事实

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
: “
只有绝大多数人民享有高度的民主

,

才能够对极少数敌人 实 行有效

的专政 ; 只有对极少数的人实行专政
,

才能够充分保障绝大多数人民的民 主 权利
。 ”
这是马

克思主义理论和实际生活反复告诉我们的一条真理
。

我们正是遵循这条真理
,

加强民主和法

制
,

强化人民民主专政
,

从而巩固和发展了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

保障了我国四

化建设的胜利进行
。

综
_

L所述
,

人民民主专政在我国的历史发展
,

正是毛泽东思想法学理论不断发展和完善

的过程
。

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
,

需要有高度的民主
,

同时需要有完备的法制
,

这是我国人民

民主专政的本质要求
。

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实践
,

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着毛泽东思想的

法学理论 ; 而毛泽东思想的法学理论
,

又进一步指引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 建 设 的 发

展
。

这就是事物发展的抖证法
。

当前
,

最重要的问题是
,

我们一定要善于学习
,

善于总结
,

继续清除
“
左

”
的影响和防止右的偏向

,

努力掌握马列主义
、

毛泽东思想的立场
、

观点和方

法
,

不断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实践经验
,

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巴想

的法学理论
。

我们相信
,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

经过我们的共同努力
,

一定会

逐步地完善起来 ; 而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

毛泽东思想的法学理论也必

将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辉 !


